
資料文件  
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 

為元朗及錦田提供污水收集系統的補充資料文件  
 
 
目的  
 
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會 議

上 ， 討 論 兩 項 工 程 計 劃 ( 235DS 號 工 程 計 劃 「 元 朗 及 錦 田 污 水 收集

系統及污水排放計劃」及 274DS 號 工 程 計 劃 「 元 朗 及 錦 田 污 水 收

集系統第 3 階 段 」 )的文件，以便日後提請工務小組委員會把工程

計劃提升為甲級，會上委員要求當局提供以下補充資料：  
 

( a )  為 鄉 村 提 供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後 ， 得 以 接 駁 至 系 統 的

村 屋 比 率 分 項 數 字 ， 連 同 接 合 點 與 村 屋 地 段 界 線 之 間

距 離 的 資 料 ， 並 解 釋 何 以 某 些 村 屋 不 能 接 駁 至 公 共 污

水收集系統；  
 
( b )  為 村 民 提 供 可 用 於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程 的 援 助 計 劃 ， 以 及

確保遵照接駁污水渠規定的措施；以及  
 
( c )  鄉 村 污 水 渠 及 污 水 渠 接 駁 工 程 施 工 時 間 表 及 有 關 位 置

圖。  
 

本文件闡述當局的回應。  
 
 
當局的回應  
 
鄉村污水渠接駁工程  
 
2.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是 政 府 敷 設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，  

目 的 是 改 善 未 有 污 水 設 施 地 區 的 鄉 村 環 境 和 衞 生 條 件 。 當 某 區 根

據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敷 設 公 共 污 水 渠 後 ， 村 屋 業 主 須 根 據

《 水 污 染 管 制 (排 污 設 備 )規 例 》 把 廢 水 由 其 處 所 輸 送 至 公 共 污 水

渠 。 村 屋 與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網 絡 妥 為 接 駁 ， 可 令 未 敷 設 污 水 設

施 地 區 的 環 境 及 衞 生 情 況 大 為 改 善 ， 減 少 本 港 河 流 及 沿 岸 水 域 的

污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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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當 局 為 鄉 村 提 供 公 共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後 ， 已 接 駁 至 系 統 的 村 屋

比率載於下表 1。  
 
表 1：鄉村污水收集系統接駁率 (截至二零零八年年底的統計數字 )  
 

地區  涵蓋村屋總數 已接駁的村屋數

目  
接駁率 ( % )

沙田  2328  1934  83  
大埔  2054  1564  76  

北區及元朗 #  1886  1226  65  
西貢  1078  950  88  
荃灣 #  48  37  77  
離島 #  335  261  78  
總計 #  7729  5972  77  

#  污水渠接駁工程仍在進展中  
 
4 .  不 同 鄉 村 的 接 駁 率 視 乎 多 項 技 術 因 素 而 有 差 別 。 根 據 以 往 經

驗 ， 無 法 接 駁 至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主 要 原 因 包 括 空 間 不 足 、 水 力 坡 度

不 足 、 泵 水 設 施 的 費 用 高 昂 、 地 下 設 施 構 成 阻 礙 、 收 地 問 題 和 會

佔用他人的私人土地等。  
 
 
接合點與村屋地段界線之間的距離  
 
5 .  在 建 造 位 於 鄉 村 中 的 公 共 污 水 渠 時 ， 我 們 會 沿 新 建 的 污 水 渠

為 村 屋 預 留 將 來 接 駁 公 共 污 水 渠 的 接 合 點 。 在 與 個 別 地 段 業 主 商

討 後 ， 我 們 會 落 實 接 合 點 的 位 置 。 及 後 ， 新 建 的 污 水 渠 會 伸 延 至

議 定 的 位 置 並 預 留 接 合 點 。 在 大 多 數 情 況 下 ， 這 接 合 點 的 位 置 距

離 村 屋 地 段 界 線 會 在 1 米 之 內 。 倘 若 因 某 些 原 因 村 屋 的 終 端 沙 井

須 置 於 政 府 土 地 上 ， 這 接 合 點 亦 將 置 於 該 終 端 沙 井 1 米 範 圍 內 ，

但或會距離該村屋地段界線遠一點。  

 
 
確保遵照接駁污水渠規定的措施  
 
6 .  根 據 現 時 做 法 ， 在 鄉 村 公 共 污 水 渠 可 進 行 接 駁 時 及 已 諮 詢 當

地 居 民 後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會 向 村 屋 業 主 發 出 勸 諭 信 ， 並 通

常給予業主 6 至 12 個月完成接駁工程。在指定限期後仍未進行接

駁工程的業主，環保署會向他們發出法定通知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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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環 保 署 在 收 到 業 主 的 竣 工 通 知 書 後 ， 會 派 員 檢 查 和 測 試 ， 核

實 污 水 渠 已 接 駁 妥 當 。 我 們 一 直 盡 力 協 助 業 主 解 決 技 術 與 工 地 上

的問題，在最後情況下，才會採取執法行動。  
 
 
為村民提供可用於污水渠接駁工程的援助計劃  
 
8 .  為 協 助 可 能 就 支 付 駁 渠 費 用 有 困 難 的 村 屋 業 主 ， 我 們 現 時 設

有 下 列 與 樓 宇 相 關 的 津 貼 和 貸 款 計 劃 供 合 資 格 業 主 申 請 經 濟 援

助 ， 可 用 於 在 其 私 人 地 段 內 進 行 與 政 府 的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

有關的渠務改善工程（包括污水渠接駁工程） -  

 

( a )  由 政 府 提 供 和 由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（ 房 協 ） 負 責 管 理 的

「長者維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」  

（詳情請參閱網站 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h k h s . c o m/ c h i / b u s i n e s s / p m _ b mgs . a s p） ; 

 

( b )  由 屋 宇 署 運 作 的 「 改 善 樓 宇 安 全 綜 合 貸 款 計 劃 」 亦 稱

「樓宇安全貸款計劃」  

（詳情請參閱網站 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b d . g o v . h k / c h i n e s e T / s e r v i ce s / i ndex_bs i l s . h tml
）；以及  

 

( c )  由房協運作的「家居維修貸款計劃」  

（詳情請參閱網站 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h k h s . c o m/ c h i / b u s i n e s s / p m _ b m m _ a . a s p）  

 

 

鄉村污水渠施工時間表  
 
9 .  我們建議把 2 3 5 D S 號 工 程 計 劃 的 一 部 分 提 升 為 甲 級 ， 以 期 於

2009 年 4 月 22 日及 2009 年 5 月 8 日分別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及

財務委員會審議的污水收集系統工程 (擬議工程 )包括－  

 

( a ) 在元朗南部和廈村地區敷設污水幹渠；  

 
( b )  在 元 朗 南 部 近 水 蕉 新 村 路 興 建 新 的 污 水 泵 房 和 擴 建 現

有的廈村污水泵房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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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進行附屬工程。  

 

我們計劃在 2009 年年中展開擬議工程，並在 2013 年年尾完成。  

 

10 .  我 們 把 其 中 25條 位 於 擬 議 工 程 污 水 集 水 區 內 的 鄉 村 污 水 收 集

系 統 計 劃 納 入 兩 項 乙 級 工 程 計 劃 下 ， 即 1 5 7 D S號 工 程 計 劃 「 元 朗

及錦田污水收集系統第 2階段第 3B,  3C ,  3D ,  4B ,  4C ,  5A ,  5B ,  5C ,  5D  
及 5E 期 」 及 2 7 4 D S 號 工 程 計 劃 「 元 朗 及 錦 田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第 3階

段 」 。 我 們 計 劃 在 2010年 逐 步 展 開 這 2 5條 鄉 村 的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

統 工 程 ， 並 在 2 0 1 6年 完 成 。 不 過 ， 這 些 鄉 村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計 劃 仍

在 規 劃 及 設 計 階 段 ， 擬 議 施 工 時 間 表 為 暫 定 的 ， 確 實 的 時 間 表 須

視 乎 設 計 細 則 、 公 眾 諮 詢 、 收 地 及 刊 憲 程 序 而 定 。 顯 示 這 25條 鄉

村名稱及位置的平面圖載於附件 1。  
 
 
 
 
環境保護署  
2009 年 4 月  




